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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上海中远海运重工 30万吨级浮船坞新建及落位工程

行业类别：4342船舶修理

建设单位：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

建设地点：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丰福路 1号建设单位现有厂区内，原“中远

海运五台山坞”位置

项目性质：改扩建

建设周期：16个月（坞体建造 14个月，全部委托外协完成；新建坞落位 2

个月，含五台山坞拆除与新建坞落位）

工程投资：49073.39万

环保投资：434万，占工程投资比例为 0.88%。

建设内容：

（1）本工程将一座 30万吨级浮船坞（以下简称新建坞，其中新建坞体建造

全部外协，不纳入本次工程实施范围）落位至现“中远海运五台山”坞锚定水域（现

“中远海运五台山”坞拆除，拆除后暂时靠泊至公司码头），落位前进行相应沉坞

坑、锚泊设施等水工建筑物施工，同步建设水、电、动力等配套工程。新建坞落

位后，坞内生产作业同现有工程坞修内容，主要为船壳冲洗、船壳除锈、船壳涂

装，预计新增船壳涂装面积 96543 平方米，对应新增油漆（含稀释剂）使用量

101t/a。新建坞落位后，原外协坞修内容全部自行实施，不增加全厂修船产能。

（2）在危废库西侧建设一座不锈钢车间，建筑面积 910m2，一层建筑，层

高 9.35m。原外协的不锈钢件加工中污染较小、涉及规格尺寸等商业秘密的部分

工艺自行生产，主要工艺为切割、焊接，不涉及电镀、热处理、酸洗、钝化等表

面处理工序（该部分工艺仍为外协），预计新增不锈钢件机加工能力 200t/a。加

工后的工件用于厂区内船舶维修，不增加全厂修船产能。

（3）拆除现有厂区内 1#~2#液化天然气气化站，改为市政天然气管道供气。

工程内容包括厂区内天然气管道铺设、气化站拆除，设计天然气供应压力 1.6kg，

管径分为 57mm、76mm、89mm三个规格，厂区内总管长 13390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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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环境质量现状

（1）环境空气质量

工程所在区域基本因子均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

标准限值要求。补充监测期间，工程所在区域二甲苯小时平均浓度和锰及其化合

物日平均浓度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》（HJ2.2-2018）附录 D的

限值要求，非甲烷总烃的小时平均浓度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》中

的标准限值。

（2）地表水环境质量

本次地表水监测断面设置 3个，根据监测数据：工程所在区域的酸碱度值、

氨氮、氟化物、化学需氧量、挥发酚、六价铬、石油类、铜、锌、镉、铅、砷、

悬浮物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总磷、高锰酸盐指数均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838-2002）二类标准；溶解氧、总氮、五日生化需氧量受长江径流携带入

海、航行船舶和岸线的污水排放影响超出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

二类标准；长江口水域汞超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包括工业排放、大气

沉降、河流输入、沉积物再悬浮、海洋环境因素及人类活动等，本工程不涉及汞

污染物排放，不会造成汞含量进一步恶化。

（3）声环境质量

根据 2024年自行监测数据，东、西、北侧厂界的昼夜噪声值能满足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限值。

（4）土壤环境质量

本工程土壤评价范围内农用地监测点位（S8、S11），镉、汞、砷、铅、铬、

铜、镍、锌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15618-2018）表 1 中风险筛选值，挥发性有机物、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

出；本工程土壤评价范围内厂区外建设用地监测点位（S9、S10），砷、镉、铜、

铅、汞、镍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36600-2018）表 1 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，挥发性有机物、半挥发性有

机物均未检出；本工程土壤评价范围内工业用地监测点位（S1~S7），砷、镉、

铜、铅、汞、镍、苯并[a]蒽、苯并[a]芘、苯并[b]荧蒽、苯并[k]荧蒽、䓛、茚并[1,2,3-cd]

芘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w5XwWdc4RrAit_tvR8U-gNXiMdgkemwH20dW6tygnm09Me1xdnPVIw1zI1pJNRa3tHy6km9Hf0IOsXjNwkHB9_nwtBs2ASatshY89SCk_qZULFaqNd1ZOi47QoABM5act9iRIfnZwhl4R1TKpOTq4oqs5H0eymhbCvDLXURCF0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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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36600-2018）表 1筛选值第二类用地标准，S4 点位石油烃（C10-C40）超

出第二类用地筛选值，未超出第二类用地管制值，超标原因可能因为历史用途为

柴油储罐存放点，地块周边未硬化，存在装卸过程中柴油滴漏等情况影响周边土

壤环境水平。

（5）地下水环境质量

地下水监测统计结果表明：26个监测因子中，部分监测点位的砷、氨氮、

硫酸根、总硬度、菌落总数、总大肠菌群超标，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：砷 1.74

倍、氨氮 2.06倍、硫酸根 1.73倍、总硬度 1.03倍、菌落总数 779倍、总大肠菌

群 32倍，可能是与该区域地下水原生沉积环境背景值高、农业面源等影响有关，

使得所在区域砷、氨氮、硫酸根、总硬度、菌落总数、总大肠菌群背景浓度偏高；

其余监测因子均可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Ⅳ类标准

（6）生态环境

陆域：本工程陆生生态环境评价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工业用地，植

被主要为人工绿化植被、农业植被、自然野生植被，无古树名木、重点保护野生

植物等。本工程陆生生态环境评价范围内有少量珍稀野生动物，主要有鼠类、蝙

蝠、蛙类、壁虎等小型野生动物，麻雀、家燕等鸟类动物。

水域：

A、水质

2023年 11月现状调查水域水体 pH、溶解氧、石油类、挥发酚、铜、铅、

锌、镉、铬、砷、汞含量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，化学需氧量符合第二类海水

水质标准，活性磷酸盐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，无机氮含量符合劣四类海

水水质标准。

2024年 5月现状调查水域水体 pH、溶解氧、石油类、铜、镉、铬、砷含量

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；化学需氧量、铅、锌、汞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

准，活性磷酸盐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，无机氮含量符合劣四类海水水质标准。

B、沉积物

2023 年 11 月现状调查沉积物结果表明沉积物铜、铬、汞符合第二

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，铅、锌、镉、砷、硫化物、总有机碳和石油类

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。

2024 年 5 月沉积物现状调查结果表明沉积物铜、铅、镉、砷、汞、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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铬、硫化物、总有机碳和石油类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。

C、海洋生态

本工程位于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（长江河口区）南侧实验区，

主要保护对象为长江刀鲚，其他保护物种包括中华鲟、长江江豚、胭脂鱼、松江

鲈、四大家鱼、鳜、翘嘴鲌、黄颡鱼、大口鲇和长吻鮠等。其中，中华鲟、长江

江豚为珍稀濒危保护物种。中华鲟主要分布在南支北港、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

区，长江江豚主要分布在长江口南支的东风西沙水库、青草沙水库附近。现状调

查期间，各调查点位均未发现中华鲟、长江江豚。

3 污染物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

（1）废气

新建坞焊接作业移动焊烟净化器收集处理后于浮船坞内排放；新建坞内打磨

粉尘粒径较大，于浮船坞内无组织排放；船壳喷砂时船坞上方和侧面布设防尘网，

喷砂产生的粉尘经防尘网阻隔后，自然沉降于坞内，定期清理。

新建坞内调漆、喷枪清洗作业均于移动式调漆间内进行，产生的有机废气经

移动式调漆间密闭收集，由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，通过调漆间顶部排口浮船坞内

低空排放。

废油漆桶打包车间内有机废气经废车间密闭收集，依托现有工程活性炭吸附

装置（22#）处理，依托现有工程 DA022 排气筒 15m高空排放；危废库内的有

机废气经密闭收集后，依托含油废弃物分拣车间活性炭吸附（7-2#）装置处理，

通过 DA007废气排口 15m高排放。

不锈钢车间内设有 8个集气罩工位，集气罩为折臂式，焊接烟尘经车间内集

气罩收集后，统一由布袋式除尘器处理，通过新建 DA023排气筒 15m高空排放。

本次新建不锈钢车间废气排放口 DA023排放的颗粒物可满足《船舶工业大气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4-2015）中表 1限值要求；锰及其化合物可满足《大

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表 1限值要求。

本工程建成后，叠加现有工程排放污染物，依托的 DA007、DA022排放的

NMHC可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表 1限值要求；

DA022排放的二甲苯、苯系物、正丁醇、异丁醇可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

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表 1、表 A.3、表 A.4限值要求；DA022排放的乙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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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酸丁酯、甲基异丁基酮、臭气浓度可满足《恶臭（异味）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1/1025-2016）表 1、表 2限值要求。

（2）废水

本工程涂装前冲洗废水、除锈废水经沉砂预处理，进入厂区综合废水处理站，

经混凝沉淀处理后，通过厂区废水总排口 DW001排入丰福路市政污水管网，最

终进入长兴岛污水处理厂处理。修船期船上生活污水随船驶离。

经分析，DW001排口的酸碱度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悬浮物、

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、石油类、动植物油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总铜的排放浓度满

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表 2限值要求。

（3）噪声

本工程新增噪声源包括室外声源和室内声源。室外声源主要为来自新建坞的

室外作业噪声，室内声源主要为不锈钢切割、废气处理风机等生产辅助设备，噪

声源强为 70-90dB（A）。经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、隔声等措施后，经预测，距离

衰减后的噪声对厂界贡献值较小，东、西、北侧厂界噪声可以达到《工业企业厂

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。

（4）固废

本工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在一般工业固废仓库，定期交由专业单位回收

处置、利用，制水厂污泥参照一般工业固废委托处置；危险废物暂存于现有危废

库内，定期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。各固废处置措施安全，去

向明确，不排入外环境。

4 环境影响分析

（1）大气环境

本工程预测因子包括颗粒物、NMHC、二甲苯、锰及其化合物。根据环境质

量现状分析结论，本工程所在区域为大气环境质量达标区。预测结果表明：

①本工程正常排放下各污染物的小时浓度、日均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

率＜100%，年均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＜30%。

②本工程正常排放下，叠加在建、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贡献值以及现状背景浓

度后，各网格点和敏感点处的 PM10保证率日均、年均值均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

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的二级标准要求；二甲苯、锰及其化合物的短期浓度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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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导则》（HJ2.2-2018）附录 D标准要求；NMHC

的短期浓度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》推荐值要求。

③设定的环保设施发生非正常工况时，本工程排放的 PM10 在各敏感点处和

网格点处的浓度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，NMHC

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》推荐值，二甲苯、锰及其化合物满足《环

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导则》（HJ2.2-2018）附录 D。由于非正常排放引起排

污上升，对环境和敏感点的影响仍有增量，建设单位应充分重视对非正常排放的

管理和控制，尽可能避免非正常排放发生。

④本工程污染源排放的 PM10、NMHC、二甲苯的厂界浓度均满足《船舶工

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4-2015）表 2浓度限值标准。乙苯、乙酸丁酯、

甲基异丁基酮、臭气浓度在厂界的落地浓度均小于《恶臭（异味）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DB31/1025-2016 中的厂界标准，锰及其化合物、苯系物满足上海市《大气

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中厂界限值要求。

厂区内有机废气（以NMHC计）无组织排放满足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

放控制标准》（GB37822-2019）表 A.1 中的特别排放限值。

乙苯、乙酸丁酯、甲基异丁基酮对敏感点的最大贡献值均小于嗅阈值。

因此，本工程实施对环境空气的影响可接受。

（2）水环境

厂区内雨污分流。本工程建成后，厂区现有综合废水处理站从处理工艺、处

理水量角度均可接纳本工程增加的废水。本工程废水经厂区现有综合废水处理站

处理后纳管排放，废水水质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三级标

准限值要求；长兴污水处理厂处理余量充足，本工程废水进入长兴污水处理厂处

理可行。厂区现有污水排水能力可满足工程实施后的废水纳管排放要求。

本工程对流场的影响不显著，对水动力条件的影响仅限于坞坑周边的局部水

域，且影响较小，不会对大范围的水域水动力产生明显影响。本工程不会引起周

边水域流场的明显变化，不会改变长兴水道下游上海长江隧道位置的河床冲淤变

化趋势，不会对长兴水道以及南港的整体河势造成明显影响。

（3）声环境

根据噪声影响预测结果，本工程运行后，通过采取噪声治理措施，可使厂界

东、西、北侧昼间和夜间噪声排放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3类区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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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要求，即昼间≤65dB(A)，夜间≤55dB(A)。
（4）固体废物

本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收集、贮存过程均能够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相应固体

废物处置要求，能够做到固体废物 100%无害化处置。日常生产运行管理过程中，

建设单位应加强一般工业固废仓库和危废库的管理，做好相关台账记录，做好密

闭收集和储存工作，危废库的风险防范措施应纳入环境风险管理范围。

（5）地下水环境

工程不向地下水系统排污，不设置地下储罐等设施，正常工况下，不会对地

下水产生影响。根据影响预测分析可知，本工程依托综合废水处理站发生废水连

续泄漏后，污染物主要对潜水含水层产生影响，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距离相

对较小，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有限。本工程对周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6）土壤环境

本工程土壤环境影响时段主要是运营期。

本工程排放的二甲苯和乙苯的大气沉降量均处于较低水平，本工程运行 50

年后，单位质量表层土壤中二甲苯的预测值为 0.0133mg/kg，乙苯的预测值为

0.0064mg/kg，铜及其化合物（全部按铜计）的预测值为 92.74mg/kg，锌及其化

合物（全部按锌计）的预测值为 192.26mg/kg，远小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

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（二甲

苯 163mg/kg、乙苯 7.2mg/kg、铜 2000mg/kg）和第二类用地筛选值（二甲苯

570mg/kg、乙苯 28mg/kg、铜 18000mg/kg）。

在设定的综合废水处理站集水池发生事故泄漏的情形下，持续泄漏 50年，

评价范围内单位质量表层中石油烃（C10~C40）的预测值为 30.5671mg/kg，远小

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

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826mg/kg和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4500mg/kg。

在采取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，从土壤环境影响的角度，工程建

设可行。

（7）生态环境

本工程陆域建设内容在现有厂区（工业用地）内建设，用地现状为水泥地坪

的平整用地，厂区内已无原始生态林及珍稀动植物物种。工程实施后，各类污染

物均达标排放，不影响厂区现有陆域生态现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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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预测结果，工程水域施工造成的悬浮物扩散对青草沙饮用水源保护区、

崇明东滩鸟类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基本没有影响，对九段沙自然保护区的影响也

很小，悬浮浓度增量均小于 10mg/L（即一类水体水质标准）；同时由于施工引起

的悬浮物泥沙容易沉降，在施工结束后数小时内可降到背景值。本工程施工对周

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较小。

本工程不影响陆域生态现状，新建坞落位施工及运营期对周边生态环境保护

目标影响较小。从生态影响角度，本工程建设可行。

5 环境风险分析

（1）危险因素

本工程涉及的风险物质包括：原辅材料中的油漆、固化剂、稀释剂，燃料中

的天然气、柴油、丙烷、船舶燃料油，危废中的漆渣、废切削液（油水混合物）、

废活性炭，以及火灾爆炸次生物 CO等。

本工程涉及风险物质的风险单元主要为：撬装加油站、丙烷间、现五台山坞

趸船、危废库。

本工程涉及的危险物质 Q值为 1.4869，本工程建成后全厂的危险物质 Q值

为 2.6424，现有工程危险物质 Q值为 6.67，本工程建成后全厂的危险物质 Q值

较现有工程危险物质 Q值变小。

（2）环境敏感性及事故环境影响

设定船坞趸船上单桶油漆全部泄漏为化学品泄漏的风险事故情形。在最不利

气象条件下，下风向二甲苯、丁醇的落地浓度均未超出其大气毒性终点浓度限值，

不会超过现有工程最大可信事故状态下的影响。

设定撬装加油站柴油储罐内柴油全部泄漏后遇明火发生火灾爆炸，伴生 CO

造成的污染事故作为伴生/次生环境影响的风险事故情形。在最不利气象条件下，

下风向 CO的落地浓度均未超出其大气毒性终点浓度限值，不会超过现有工程最

大可信事故状态下的影响。

运营期，考虑船舶溢油事故风险，根据预测结果，一旦发生泄漏事故，将对

周边敏感目标产生影响，到达上海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青草沙饮用水

源保护区的最快油膜到达时间分别为 3.1h 和 3.8h，达到其他敏感目标的时间相

对较长。溢油事故发生后，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，事故发生现场人员应马上联系

L [2]
是否要保留？前面陆域的删掉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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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指挥中心和联防联建单位，通过采用围油栏拦截阻隔，采用吸油装置吸油，

控制油膜扩散。

（3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

本工程建成后，依托厂区现有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现有工程已提出完善的

风险管理与防控措施，危险品储存和运输安全防范措施、化学品泄漏防范措施、

事故废水风险防范措施、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控措施、管理性防范措施等满足要

求。

本工程运行前，建设单位应按照《上海市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

案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和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环发[2015]4号）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更新现有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和环

境风险应急预案，重新备案。应急预案应与周边企业和区域应急预案充分衔接，

同时加强区域应急物资调配管理，构建区域环境风险联控机制。

（4）环境风险评价结论与建议

综上所述，在采取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后，环境风险可控。

6 碳排放评价

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及上海市碳排放政策。本工程实施后，新增碳排放总

量为 1785.97tCO2/a,本工程建成后建设单位碳排量约 55044.09tCO2/a。建设单位

采取可行的碳减排措施，采用行业内先进的绿色环保污染治理技术，实现了能耗、

水耗、物耗的降低。建设单位将设专人进行碳排放管理，使用先进的能源管理系

统，可以保证碳排放管理质量

综上所述，本工程碳排放水平可接受。

7 总量控制

本工程涉及的总量控制因子排放核算结果为：

废气：VOCs 新增 23.144t/a，倍量削减 46.288t/a，在崇明区内平衡。

废水：COD2.8866t/a，氨氮 0.1203t/a，TP0.0481t/a，TN0.3608t/a。

8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

根据《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通知》（沪环规〔2021〕

8号）要求，本工程 2025年 3月 13日至 2025年 3月 20日开展编制阶段公众意

见征求的信息发布，采用网络告示（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）、张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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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（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张贴公告）、报纸公开（2025年 3月 14日发布于《上

海科技报》）三种形式，截至 2025年 3月 20日公示结束，未收到公众意见。本

工程 2025年 3月 21日至 2025年 3月 28日在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

进行编制阶段报批前全本公示，未收到公众意见。

9 总结论

上海中远海运重工 30 万吨级浮船坞新建及落位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

上海市产业导向，符合区域功能布局要求，符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。

工程产生的废水经厂区现有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纳管排放，废气经处理后达

标排放，厂界噪声可以满足标准要求，固体废物全部妥善收集、暂存和外运处置。

本工程采用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合理、有效，在采取各项环保措施的基础上，本

工程对周边大气、地表水、声环境、地下水、土壤和生态等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。

采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风险事故影响可控。

综上，在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措施，切实落实各项环境影响减

缓措施的基础上，从环境保护角度讲，上海中远海运重工 30万吨级浮船坞新建

及落位工程是可行的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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